
东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2026年

部门预算的批复
天津东丽经济技术开发区服务中心：
2026年部门预算已经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批准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《东丽区财政局关于编制2026年区级部门预算的通知》（津丽财〔2025〕8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批复你部门2026年预算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预算批复内容

2026年批复部门预算655.622218万元（含绩效目标），其中：基本支出581.772218万元，项目支出73.85万元（含政府采购预算）。
二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依法公开预算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财政部《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》、《天津市预算审查监督条例》有关要求，及时将预算信息向社会公开（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），进一步提高公开数据及时性、规范性和准确性。具体要求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严格执行预算。严格按照预算批复的项目、科目和数额执行，不得虚假列支。预算执行过程中，涉及功能分类科目及政府预算经济分类科目间调剂的，应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年终未使用完的结余结转资金，及时按照相关规定上缴。

（三）坚持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。全面贯彻落实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及我市有关规定，坚决压减非刚性支出，严禁超预算或无预算安排支出。大幅压缩精简论坛、节庆、展会等活动，严控一般性支出和“三公”经费。严控资产报废处置，按照“能修不报废、能用不换新”的原则，切实发挥资产使用最大效益。
（四）压实绩效管理主体责任。强化绩效目标管理，所有财政资金安排的项目按要求设立绩效目标，未按要求提交绩效目标或绩效目标设定与实际脱节的，不得纳入年度预算。预算执行过程中，要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开展“双监控”。项目实施完成后，对照年初批复的绩效目标，开展绩效自评。在此基础上，区财政局将选取部分项目实施重点评价，评价结果将作为下一年度预算安排与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。

（五）强化政府采购管理。预算执行中严格落实政府采购制度，对于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或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项目，全部实施政府采购。严格执行政府采购预算和资产配置标准，合理确定采购需求，不得超预算或无预算采购，不得超标准采购。

（六）强化财会监督和预算约束。合理安排预算支出进度，加大线上监控力度，形成常态化监督机制，严禁以提前预付、超进度支付资金等方式突击花钱。同时结合财会监督、审计等发现的各类问题，督促下属单位落实整改要求，切实提出有效措施，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。
请你部门接到批复后，科学合理安排全年收支计划，确保本部门收支平衡，圆满完成2026年各项任务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1月17 日     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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